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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07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编号：临 2024-028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上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连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上海医药拟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由财务公司为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贷款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可

从事的其他金融服务（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该协议有效期自2025年1月1日起

至2027年12月31日止。 

●本次关联/关连交易尚需取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关联/关连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关连交易有利于优化本公

司财务管理、提高本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本次交易按

一般商务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且于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不会损害本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亦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一、关联/关连交易概述  

2022 年 6 月 30 日，经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

或“本公司”）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与上海上实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现有金融服务协议”），

现有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自本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由于现有金融服务协议即将到期，本公司拟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

务协议》（“金融服务协议”），由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医药集团成员公司”或“本集团”）提供存款、贷款及经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金融服务，有效期自 2025年 1月 1日起至 2027年

https://www.baidu.com/s?rsv_idx=1&wd=%E5%9B%BD%E5%AE%B6%E9%87%91%E8%9E%8D%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6%80%BB%E5%B1%80&fenlei=256&usm=1&ie=utf-8&rsv_pq=eda498e30006f7f8&oq=%E4%B8%AD%E5%9B%BD%E9%93%B6%E4%BF%9D%E7%9B%91%E4%BC%9A%E6%94%B9%E5%90%8D%E5%8F%AB%E4%BB%80%E4%B9%88%E4%BA%86&rsv_t=f31aKmSZVuiYWfnkPS03oF4ku5EpwFm4khPF8uFgV1b5%2Bm7lZLnEzZ0f9qo&sa=re_dqa_dda&icon=1
https://www.baidu.com/s?rsv_idx=1&wd=%E5%9B%BD%E5%AE%B6%E9%87%91%E8%9E%8D%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6%80%BB%E5%B1%80&fenlei=256&usm=1&ie=utf-8&rsv_pq=eda498e30006f7f8&oq=%E4%B8%AD%E5%9B%BD%E9%93%B6%E4%BF%9D%E7%9B%91%E4%BC%9A%E6%94%B9%E5%90%8D%E5%8F%AB%E4%BB%80%E4%B9%88%E4%BA%86&rsv_t=f31aKmSZVuiYWfnkPS03oF4ku5EpwFm4khPF8uFgV1b5%2Bm7lZLnEzZ0f9qo&sa=re_dqa_dda&ic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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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31 日止，其中： 

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上海医药集团成员公司在财

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高于人民币 50 亿元；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月 31 日止，上海医药集团成员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高于人

民币 55 亿元；2027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上海医药集团成员公

司在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高于人民币 60亿元。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上海医药集团成员公司在财务公司取

得的综合授信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 

 

二、交易方介绍  

（一）关联/关连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与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上实”），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财务公司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关连人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上海上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9月 1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 98号 30楼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 98号 30楼 

法人代表：张芊 

公司性质：财务公司是具有金融牌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受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行业监管。  

注册资本及主要股东：人民币10亿元，其中：上海上实出资4亿元（占40%）、

本公司出资3亿元（占30%）、上海上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2亿元（占20%）、上

海实业东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亿元（占10%）。 

业务范围：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

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

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

兑；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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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3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208,359.68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40,307.97万元，财务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11,805.75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5,520.04万元。上述数字为已经审

计数据。 

 

三、过往交易历史数据 

2021年度股东大会至2022年12月31日，本集团在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

额约为人民币39.20亿元，未超过现有金融服务协议约定的上限人民币40亿元；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集团在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约为人民

币42.12亿元，未超过现有金融服务协议约定的上限人民币45亿元；2024年1月1

日至2024年2月29日，集团在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约为人民币41.66亿元，

未超过现有金融服务协议约定的上限人民币50亿元。 

2021年度股东大会至2022年12月31日，本集团在财务公司取得的综合授信余

额约为人民币24.31亿元；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约为人民币33.81亿

元；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2月29日，约为人民币35.87亿元。以上金额均未超过

现有金融服务协议约定的综合授信余额上限人民币60亿元。 

 

四、《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1、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为上海医药集团成员公司提供存款、贷款、结算及经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金融服务，其中：在有效期内，上海医药集团成员

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见下表: 

                                                    币种：人民币 

时间 
2025年1月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2026年1月1日至 

2026年12月31日 

2027年1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 

每日最高 

存款余额 
50亿元 55亿元 60亿元 

 

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上海医药集团成员公司在财务公司

取得的综合授信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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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上限的确定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1）自2022年6月30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及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

31日，本集团在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的历史金额分别约为人民币39.20

亿元和人民币42.12亿元，分别约占过往年度上限利用率的98.0%及93.6%； 

（2）截至2022年及2023年12月31日的两个年度，(a)本集团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总额分别为人民币245.34亿元及人民币275.00亿元；及(b)应收账款及应收

票据分别为人民币685.59亿元及748.43亿元，显示出本集团对存款服务的潜在强

劲需求； 

（3）本集团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财务表现，且尤其是，本集团截

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收入（人民币2,602.95亿元）（即金融服务协议日期

之最新已公布全年财务资料），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收入（人民币

2,158.24亿元）（即现有金融服务协议日期之最新已公布全年财务资料）大幅增

加，由此表明本集团持续扩张业务；及 

（4）财务公司作为上海上实集团的成员，可以更低成本且更及时地深入了

解本集团的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并可基于本集团未来可能增加的业务发展资金

需要为本集团定制金融服务解决方案。 

除上述原因外，(i)本集团于2023年12月31日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较2021年

12月31日大幅增加，及(ii)在2022年6月30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及截至2023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存款服务之年度上限利用率超过90%，故每日最高存款余额

上限较历史金额增加属公平合理。 

 

综合授信余额上限的确定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1）截至2022年及2023年12月31日止两个年度，财务公司向本集团提供的

综合授信额度每日最高余额的历史金额分别约为人民币24.31亿元及人民币

33.81亿元。 

（2）本集团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财务表现，且尤其是，本集团截

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收入（人民币2,602.95亿元）（即金融服务协议日期

之最新已公布全年财务资料），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收入（人民币

2,158.24亿元）（即现有金融服务协议日期之最新已公布全年财务资料）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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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由此表明本集团持续扩张业务；及 

（3）本公司已确定了由普通医药企业向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研发型医药企

业转型以及由传统医药供应链服务企业向服务、科技及创新驱动的现代健康服务

商转型的战略目标，两者均需要充足的日常营运资金投资，及表明本集团于营运

资金方面有潜在的增长需求。 

除上述原因及考虑到本集团业务持续扩张及业务前景，综合授信余额上限较

过往金额增加属公平合理。 

2、定价原则 

（1）存款服务：财务公司承诺吸收上海医药集团成员公司存款的利率，参

照市场定价并给予优惠，应不低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公布的同种类存款的存

款利率，亦不低于同期中国其他主要商业银行同种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且不低于

财务公司吸收第三方同种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2）贷款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及贴现、担保函及应收款项

保理等）： 财务公司承诺向上海医药集团成员公司发放贷款的利率，参照市场定

价并给予优惠，应不高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公布的同种类贷款的贷款利率，

亦不高于同期中国其他主要商业银行同种类贷款的贷款利率，且不高于财务公司

向第三方发放同种类贷款的贷款利率。 

（3）其他金融服务：除存款和贷款服务外，财务公司承诺向上海医药集团

成员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的收费标准，参照市场定价并给予优惠，应不高于当

时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就该类型服务所规定的收费标准（如有）,且不高于财务公司

向同信用级别第三方提供的同种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3、其他 

上海上实董事会已作出书面承诺，在财务公司出现支付困难的紧急情况时，

按照解决支付困难的实际需要，增加相应资本金，并在财务公司章程中载明。 

4、协议生效及生效后安排 

（1）本协议由上海医药和财务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后,并自 2025 年 1 月 1日起生效，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限不超过三年。

协议生效后，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可提前终止履行本协议。  

（2）若协议双方同意，并得到上交所或香港联交所的批准或豁免及／或经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如适用）及/或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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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其他有关规定，本协议可以续期延长，

每次延期的协议有效期不得超过三年。 

 

五、关联/关连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关连交易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认为本次关联/关连交易有利于优化本公司财务管理、

提高本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本次关联/关连交易按一

般商务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且于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不存在损害本

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关连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关连

董事杨秋华先生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连董事全部投票同意。本次关联/关连交易

亦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构成关联/关连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上述关联/关连

交易金额已达3,000万元，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

次关联/关连交易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联/关连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关连交易的目的 

通过与财务公司的业务合作，进一步拓宽本公司融资渠道；财务公司在存贷

款利率上给到本公司优惠，有助于提高本公司存款收益和降低融资成本；财务公

司提供给本公司的融资等业务，手续更为高效，使本公司对融资期限的安排更为

经济；通过与财务公司业务合作，进一步提高本公司与外部银行之间的议价能力。 

综上，通过与财务公司的业务合作，会增厚本公司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为本公司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2、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在获准范围内，

按其运营要求提供服务；客户仅限于成员单位。因此，财务公司风险相对可控。

财务公司为本集团提供存款、授信、结算及其他金融服务时，收付费标准均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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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或优于国内商业银行向本集团提供同种类的金融服务，且不逊于财务公司向其

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类服务。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本集团财务管理、提高本集团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本次交易按一般商务条款订立，属公

平合理，且于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亦

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